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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____年___月___日
具申請人________為使用貴署臺中管理處之農田水利設施兼作其他使用，填具申請事項如下：   
□ 新設
□ 既設 
	申請人姓名
（或法人名稱）
	
	代表人/負責人
姓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或統一編號）
	
	代表人/負責人
身分證統一編號
	

	申請人土地
	     縣市      鄉鎮市區      地段     小段    地號

	使用農田水利
設施名稱
(使用渠道名稱)
	渠道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使用面積
	_____________平方公尺

	工程預定日期
	開工　　年　　月　　日；完工　　年　　月　　日

	連絡人姓名
	
	連絡電話
	

	連 絡 地 址
	

	檢 附 資 料
	□委託書(含受委託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農田水利設施兼作其他使用計畫書(含附件)。


備註：1.申請人或受委託人對於本申請書暨檢具之附件所填載之內容，如有虛偽不實或損害善意第三人時願付一切法律責任。
            2.申請範圍內土地如有糾紛由申請人自行負責解決。
            3.其他身分證明文件包括外僑居留證；不包括駕駛執照、健保卡或護照。
             
此致
農業部農田水利署
申請人：　　　　　　　　（簽章）

受委託人：　　　　　　　　（簽章）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農田水利設施兼作其他使用計畫書
                     
中華民國：____年___月___日
	申請人姓名
（或法人名稱）
	
	代表人/負責人
姓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或統一編號）
	
	代表人/負責人
身分證統一編號
	

	連絡地址
	縣　　鄉鎮　　路
市　　市區　　街　　段　　巷　　弄　　號　　樓

	連絡電話
	
	行動電話
	

	申請目的
	□架設橋涵（□工廠通行  □店舖通行 □社區通行　□住宅通行             □農舍 □農業設施通行 □其他通行）。
□建築通路跨越。
□埋設設施。
□架空纜(管)線。
□搭配水。
□配合政府重大政策，或其他經主管機關許可之事項(請說明並檢附相關文件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依據
	農田水利法第12條第1項。

	申請兼作其他
使用期間
	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申請相關土  地
座  落
地  點
	渠道名稱
	

	
	渠道座落
	       縣/市       區       段       小段       地號

	影響農田水利
設施管理維護
及其應變措施
	□無影響。
□有影響，應變措施：
   □農田水利設施毀損時，配合管理處指揮完成修復。
   □農田水利設施通水阻塞及不符水質標準之情形，配合管理處
     指揮處理。
□其他措施，或檢附相關文件：__________________





	應檢附文件

	一
	身分
證明
文件
	 □以個人名義申請者，檢附申請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二
      份。
 □以法人名義申請者，檢附公司設立登記或變更登記表及
      代表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二份。
 □以商號名義申請者，檢附設立或變更登記證明文件及負
     責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二份。
 □政府機關、公有公用事業機構及公法人，得不檢附。

	
	
	 □委託他人申請者，檢附委託書正本二份及受委託人身分
      證正反面影本二份。

	二
	位置
圖面
	 □申請相關土地（包含水利用地及相關土地）座落地點之
      土地登記謄本及地籍圖謄本（申請日前3個月內；比例尺
       1/200~1/1200）各正本一份、影本一份。 

	三
	土地
證明
	 □水利用地及相關土地所有權人同意書正本二份（申請土
      地屬申請人所有或由主管機關管理者，得免附）。

	四
	工程設計
圖說
	 □工程設計圖說（工程施工平面配置圖及斷面圖）六份。

	五
	現場
照片
	 □申請之農田水利設施現況照片二份。

	六
	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切結書正本二份(含連帶保證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二份)。
 □其他_    測量或工程顧問公司之地籍測繪圖六份(標示使用範圍及面積，除供農業設施或農舍通行使用版橋長度6公尺以下無須檢附)。

	備     註
	1.申請經審查合於規定者，主管機關應予以許可，其許可有效期間，
    依下列規定定之：
(1)不得超過申請時提供之土地使用同意證明文件之期限。
(2)許可有效期間不得超過二十年。
2.影本須加蓋申請人印章及「與正本相符」字樣。
3.申請版橋橋面坡度不得大於20％。
4.工程設計圖說及地籍測繪圖，個人名義申請者，請於圖面加蓋申請
  人印章；法人、商號名義申請者，請於圖面加蓋公司及負責人大小
  章；政府機關、公有公用事業機構及公法人申請者，請於圖面加蓋
  機關關防。


註：本表所留之空格如不敷使用，可依實際需要格式自行製作填寫。
農田水利設施兼作其他使用切結書

具切結書人____________土地座落_________縣市____________鄉鎮區____________段_________地號，申請使用農田水利設施兼作其他使用，除遵守有關法令外並具切結條件如下：
1． 在貴署農田水利設施之兼作其他使用，如發生妨害他人權益時由具切結書人負責處理與貴署無關。
2． 使用貴署農田水利設施範圍如下：
(一)渠道名稱：　　　
(二)渠道座落地點：_______縣市_______鄉鎮市區________地段_______小段_______地號。
3． 應繳之農田水利設施兼作其他使用之使用規費，同意依貴署規定期限內繳納之。
4． 申請人之土地於變更所有權人時，其申請設施同意無條件放棄使用權及物權並另立切結書繼續履行，否則任由貴署處理。
5． 具切結書人為申請使用農田水利設施兼作其他使用鄰接土地之所有人（含共有人），如將土地所有權(含持分)轉讓予第三人，或將土地出借或出租予他人，或將土地設定物權或擔保權利於他人時，即發生第三人對鄰接土地取得使用權利之一切情形，具切結書人同意貴署於必要時，得單方終止該農田水利設施兼作其他使用之使用關係及無須退已繳費用並同意無條件放棄設施使用權及物權。
6． 具切結書人為申請農田水利設施兼作其他使用鄰接土地之使用權人（含一切因債權或物權關係取得鄰接土地使用權、單純取得鄰接土地所有人出具土地使用同意書），於喪失對鄰接土地之使用權，或鄰接土地所有權人表示不同意具切結書人繼續使用鄰接土地之一切情形，具切結書人同意貴署於必要時，得單方終止該農田水利設施兼作其他使用之使用關係及無須退還已繳費用，並同意無條件放棄設施使用權及物權。
7． 具切結書人同意貴署於審酌已使用之兼作其他使用，因嗣後所發生之新事實，於必要時，得單方終止該使用關係及無須退已繳費用。
8． 在貴署農田水利設施兼作其他使用，同意不作為建築基地之法定空地使用或供為其他使用。
9． 申請農田水利設施兼作其他使用同意在貴署指定期限內施設完成，如因故請同意申請延長，單次以六個月為限，如在期間內仍未完成者，願放棄使用。
10． 申請之設施完成後，如發現破損情事，同意在不妨害輸水範圍內即時修復，如貴署事業上認有需要時並得通知具切結書人限期改善或拆除，具切結書人將不提出任何異議或主張。
11． 施設之設施物工程結構安全，由具切結書人負責並負防護責任，如有影響灌溉排水或公共安全之虞時，經貴署通知，具切結書人未能依限改善時，貴署得不經催告，代行改善或拆除，具切結書人願向貴署償還代行改善或拆除之費用
12． 施設之設施物肇致廢棄物有阻塞圳路輸水之虞時，具切結書人願負責清除，否則發生災害時，其責任由具切結書人負責。
13． 申請使用之土地，將來如貴署為財產處分時，具切結書人無條件放棄使用權及物權，任由貴署處理，並同意不向貴署請求任何補償或要求退還已繳費用。
14． 申請使用農田水利設施兼作其他使用之土地，日後如需課徵相關稅捐，由具切結書人(或機關)負責繳納。倘不繳納，同意任由貴署處理。
15． 具切結書人如違背上述各項切結內容致貴署蒙受損失時，具切結書人願負賠償之責，並覓具行為能力之保證人二人與具切結書人共同連帶負責。
此　　致
農　業　部　農　田　水　利　署
具切結書人：　　　　　　　　　　　　　　　（簽章）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地）址：
連帶保證人：　　　　　　　　　　　　　　　（簽章）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地）址：
連帶保證人：　　　　　　　　　　　　　　　（簽章）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地）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113.04.29
